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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本年度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和《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要求，由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制。全文包括概述，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复议、诉讼

和申诉举报等情况，其他政务公开工作情况，主要问题和改进措

施。如对本年度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办公室，联系电话：0533-3182118。

一、政府信息公开总体情况

1、总体工作情况。2017 年，市发展改革委按照《条例》、《办

法》以及《淄博市 2017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要求，积极开展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围绕深化改革推进公开、围绕经济社会发展

推进公开，努力加大公开力度、深化公开内容，各项工作均正常

推进。

2、重点公开内容。制定《关于贯彻落实<淄博市 2017 年政务

公开工作要点>实施方案》，明确工作重点，分解工作任务，强化

工作措施，确保相关工作任务如期完成。2017 年公开了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报告；公开规范性文件及解读；公开涉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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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职能的相关政策文件；公开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行政审

批事项清单、重大建设项目清单；公开部门预决算、专项资金使

用情况；公开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情况；公开行政处罚信息。

加强“信用淄博”网站建设，市、区县政府门户网站要实现与“信用

山东”、“信用淄博”网站的链接，推进信用信息互联共享。

二、主动公开情况

本机关按照《条例》《办法》，积极做好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

作，主动公开财政资金信息、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和公开项

目审批情况等各类信息。公开财政资金信息，公开部门预决算，

公开 2017 年部门预算，2016 年部门决算。

2017 年，我委共承办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 34 件。其

中，人大代表建议 23 件、政协委员提案 11 件，涉及能源、铁路

建设、信用体系等内容。经过全委上下的积极办理，25 建议、提

案已全部解决或基本解决。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2017 年，我委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18 件，全部为信函申

请。我委均按照依申请公开程序，主动联系群众，将可以公开的

事项进行公开，不能公开的说明原因。

四、复议、诉讼和申诉举报等情况

2017 年度发生针对我委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行

政诉讼及被举报投诉数量均为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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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按照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全国一张网”的建设要求，及时将对企

业作出的行政许可准予、变更、延续、撤销，以及行政处罚、抽

查检查和企业严重违法失信等信息进行归集公示。加强“信用淄博”

网站建设，做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2017 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部分信息公开滞后。信息公开不

够及时，有的信息没有与文件印发同步公开。二是公开内容需要

进一步深化。有的规范性文件，在政策解读方面时效性和可操作

性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针对以上问题，下一步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规

范信息公开流程。进一步梳理与工作相关的政府信息，及时提供、

准确发布，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效运作。二是健全信息公开

审查机制。坚持“一事一审”，做好信息公开属性源头认定，并在

制发的文件上做好标注。三是及时更新信息公开内容。按照市政

府要求，对市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系统开设的专栏逐项进行排

查，认真补充、更新相关的内容，做到信息不漏、公开及时。


